台南縣立後壁國中交通糾察值勤守則

一、執勤要準備
1.晴天：反光背心、指揮旗
2.雨天：反光雨衣、指揮旗
二、執勤要守時
三、執勤要安全
1.開始執勤時，必須等導護老師令車輛停止，導護老師引導才可過馬路執勤；嚴禁自行過馬路
2.執勤時聽指揮者哨音，等車輛完全停止才舉指揮旗
3.車輛停止時，注意身旁有沒有不聽指揮車輛，小心自身安全
4.車輛通行時，身體要位在馬路兩側後，避免站在車道上
5.執勤完畢，必須等指揮者令車輛停止，導護老師引導才可過馬路回學校；嚴禁自行過馬路
四、執勤要盡責：請假一定先告訴老師，才能找人代替
五、執勤是回饋：從前是別人照顧我，現在是我照顧人
